
附件 2

和平县 2020 年财政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综合信访维稳工作经费

县（区）：和平县

本级项目主管部门：（公章）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汪志波

联系电话：07625634872

填报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综合信访维稳工作经费
资金安排年

份
2020

项目主

管部门

和平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

联系人 汪志波 电话 5634872 手机
1382786*

***

地址 和平县九子岗商务中心 6 楼 邮编 517200

内容 项目概况（每部分不低于 500 字以内）

项目主管

单位基本

情况

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各部门报送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

文电处理工作，草拟、审核、印发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

的文件，负责上级文电的收发、交办等工作。

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设 9 个内设机构，本办公室行政编制 69 名，在职人

数：62 人，其中办公室 45 人，统发事业编制 17 人。离退休人员：41 人，其中

政府办 37 人，驻广州办 4 人。

项目实施

主要内容

出差费 15 万、公务小车运行费维护费 2 万元，印刷费 5 万元，维护费 2 万

元，办公费 11 万元共计 35 万元

项目资金

安排和使

用情况

投入指标 行次 合 计
上级财政

资金

本级财政

资金

其他

(单位自

筹)

预算安排 (1) 350000 350000

实际投入 (2) 350000 350000

实际到位 (3) 350000 350000

实际支出 (4) 350000 350000

资金结余 (5)=(3)-(4) 0 0

实际到位率 (6)=(3)÷(2) 100% 100%

支出实现率 (7)=(4)÷(3) 100% 100%

预算完成率 (8)=(4)÷(1) 100% 100%



二、自评得分及情况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自评情况说明

（每项指标描述在 100 字以内）

绩效

目标

(20)

前期

工作

（5

）

项目论证

(1 分)

1 根据 2020 年年初专项预算执行

申报程序

（2 分）
2 由我单位按照文件申报，程序合法合规，资料完整。

组织机构

(1 分)

1 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制度措施

(1 分)

1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政府办工作制度汇编

绩效

目标

设置
(15)

完整性

(5 分)

5 项目预期提供的产品，服务，效率。

科学性

(5 分)

5 绩效目标明确，与单位职能密切相关。

资金实际支出明细内容

（至主要末级经济科目）

项目预

算支出

项目资金

实际支出

资金支出依据

(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
批复文件、流水账号等)

合 计 350000 350000 /

1 差旅费 218000 218000

2 办公费 22000 22000

3 维护费 10000 10000

4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5 印刷费 50000 50000



可衡量性

（5 分）
5 根据 2020 年年初专项预算执行

绩效

监督

实施

过程

(30)

资金

管理
(10)

资金到位

(3 分)

3 资金全部足额到位

资金支付

(3 分)

3 资金支付合法合规

支出规范

性(4 分)
4 支出合法合规

项目

管理
(20)

实施程序

(15 分)

15 由本单位实施

项目监管

(5 分)

5 和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项目

绩效

结果

(50)

项目

产出

结果
(20)

数量

（5 分）
5 产出数量齐全

质量

（5 分）
5 达到预期要求

成本

（5 分）
5 管理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时效

（5 分）
5 一年时间，效益显著

项目

效益

结果

(24)

经济效益

（6 分）
5 节约开支，提高宣传力度

社会效益

（6 分）
5 使信访工作顺利进行，维持社会稳定



生态效益

（6 分）
5 取得一定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

响（6

分）

5 使信访工作顺利进行，维持社会稳定

满意

度⑹

服务对象

满意度

（6 分）

6 满意

合计 94 自评等次 优秀

备注：1.可另附详细补充说明，并附上述有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2.自评得分：90-100 优秀、80-89 良好、70-79 中等、60-69 及格、59及以下不

及格。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提示：针对支出项目，就存在问题及建议如实填写，注意限项限字。

序号
主要问题及原因

（限 5 条 100 字以内）

改进计划或建议

（限 5 条 100 字以内）

1 无 无

2 无 无

3 无 无

4 无 无

5 无 无

备注：可另附详细补充说明。


